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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531-541 号

申 请 人：位某某等 11人

被申请人: 郸城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位某某等 11 人对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20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办理，

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书》，责令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26日收到郸城县人民政府

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申请人不服答复内容。1.

各申请人的口粮田、经济田 30年承包期尚未届满，根据承包开

始时间的不同，在 2022 年时尚有 13年或 16年的承包期，某某

场称是其自愿向县政府交回国有农用地使用权，这种情况下某某

场无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并予以收回，而且各申请人也尚未得到

合理合法的补偿。对于经济田的剩余承包期补偿，仅退还剩余年

限租金及剩余年限租金利息（以位某某 2亩经济田为例，仅退还

剩余约 13年的租金，即每亩每年 120元以及少量利息），远远

低于周边文昌大道修路时剩余承包期每亩每年 1200 元的征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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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标准，也并没有考虑到耕种的合理收益，损害了承包权人的合

法权益。所以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信息及被申请人不予公开的行

为有利害关系。2.收回某某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文件属于应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二

十一条规定，收回批复不属于不动产登记材料，而是县政府履行

行政管理职责中制作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而申请人申请公开

的是将土地使用权从某某场收回的批复或决定，即县政府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作出的批复，这并非农科院进行不动

产登记需要提交的登记材料，所以申请人认为收回某某场国有农

用地使用权的批复不属于不动产登记资料。即便农科院在不动产

登记过程中提交了收回批复，申请人作为职工、承包权人也享有

知情权，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申请人按照不动产登记查询程序作

为利害关系人去申请获取相关材料，实际是在法律法规、规章之

外增加了对职工知情权的限制。3.相关会议纪要应当予以公开，

县政府已依据相关会议纪要实际开展了收回行为，并多次在公告

明确告知某某场职工收回的依据是周口市人民政府作出（2021）

XX号会议纪要及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2022）XX号会议纪要，

纪要内容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故申请人有权了解相

关纪要的具体内容。4.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

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对拟收回的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

在依法报批前，必须将拟收回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

置途径告知该农场和所涉及的职工。县政府是上述信息的制作

者，形成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应当负责公开。在本案中，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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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局及某某场发布的公告及某某场职工安置工作小组的组成

情况，某某场是按照县政府会议纪要的要求、安排来开展收回工

作，某某场本身不具有收回国有土地的行政职权，而是事实上受

委托履行县政府的管理职能，故相关信息属于是县政府在履行管

理职责过程中形成的，是县政府制作形成的政府信息，应由县政

府公开。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没有利

害关系。利害关系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人特别的权利受到损害或

不利影响。如果信息公开的申请人与其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没有任

何关联，仅仅是公民的知情权受到不利影响，没有区别于普通公

民的特别损失，与行政机关就其申请作出的处理或不作为行为没

有利害关系，不具有申请资格。因郸城县国营某某场申请交回国

有土地使用权，职工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由其自行解决，申请

人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之间存在着郸城县国营某某场交回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书面申请，故申请人与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

没有利害关系。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2.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

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国土资发〔2008〕202号《国土资源

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第三条规定，

规范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

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手续，并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需要收回

国有农场建设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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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补偿，保障农场职工的长远生计。收回的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

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供应的规定，办理供地手续。严禁擅自通过

调整国有农场隶属关系、撤销国有农场建制等方式收回国有农场

土地或改变国有农场农用地用途。该款规定的是国家经济建设或

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情形，而本案涉及的

是郸城县国营某某场使用的国有用地划拨给周口市农科院科研

使用，基本农田的土地性质并未改变，划拨方式并未改变，不属

于进行建设的情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

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

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房屋，是指土地上的

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

本法所称房地产交易，包括房地产转让、房地产抵押和房屋租赁。

本案土地使用权的调整不涉及建设行为。因此，前述规定并不适

用于本案。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4年 2月 18日，位某某等 11人通过 EMS

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1.收回郸城县

国营某某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文件；2.周口市人民政府

（2021）XX号办公会议纪要、郸城县人民政府（2022）XX号

会议纪要；3.向某某场和职工告知拟收回土地的用途、位置、补

偿标准、安置途径的文件；4.对拟收回土地的现状调查结果及职

工的知情、确认材料”等四项信息。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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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签收后未作出答复，申请人特向周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2024 年 6 月 5 日，申请人收到周口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

政复议决定书》，责令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答复。2024 年 6 月

19 日，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对申

请人问题进行答复。对于收回郸城县国营某某场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批准文件被申请人认为该信息属于不动产登记资料，建议向郸

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查询。对于周口市人民政府（2021）

XX号办公会议纪要及郸城县人民政府（2022）XX号会议纪要，

因会议纪要属于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被

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市政府会议纪要不属于被申请人制作，现

予告知。对于告知拟收回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

径的文件，因郸城县国营某某场申请交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职工

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由其自行解决，非被申请人制作或者最初

获取，建议向郸城县国营某某场获取。对于拟收回土地的现状调

查结果及职工的知情、确认材料，因郸城县国营某某场申请交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职工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由其自行解决，职

工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或解除租赁关系的合同非被申请人制作

或者最初获取，建议向郸城县国营某某场获取。申请人对被申请

人作出的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郸城县某某场 2005 年第四轮

承包二亩口粮田职工基本信息；2.申请人承包合同、交易明细等

相关材料；3.郸城县某某局、郸城县国营某某场《公告》；4.郸

城县某某局、郸城县国营某某场《关于郸城县国营某某场终止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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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土地合同相关问题的公告》；5.郸城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答复书》。

本机关认为：首先，关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收回郸城县国营

某某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文件，因案涉郸城县国营某某场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已被郸城县自然资源局注销，申请人要求公开的

信息，作为办理不动产注销登记的材料，属于不动产登记资料。

故被申请人在回复的第 1 项内容中告知申请人向郸城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申请查询，并无不当。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

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

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

息，可以不予公开；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

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

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本案

中，对申请人所申请的周口市、郸城县两级政府会议纪要，被申

请人在回复的第 2 项内容中告知申请人因会议纪要属于在履行

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且市政府会议纪要不是被

申请人制作，决定不予公开，符合上述规定。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

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

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关于申请人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7%E7%A4%BA%E6%8A%A5%E5%91%8A/50133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6%94%BF%E6%89%A7%E6%B3%95/21359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88%E5%8D%B7/210826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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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公开的向某某场和职工告知拟收回土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

准、安置途径的文件及现状调查报告、职工的知情、确认材料等

信息，因郸城县国营某某场申请交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职工安置、

土地租赁等问题由其自行解决，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并非

被申请人制作或者最初获取，故被申请人在回复的第 3、4项中

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属于其负责公开，建议向郸城县国营某某场

了解获取，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

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

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

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郸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

复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9月 13日


